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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将已竣工并实际交付但未结算的工程施工余额结转至应收账款
核算，在上述同行业上市公司中，东珠生态、诚邦股份及绿茵生态与公司采取了相同的会计
政策，故选取这三家上市公司进行比较，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应收账款净额占总资产比例 应收账款净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东珠生态 11.34% 13.15% 22.11% 33.56% 38.95% 69.88%
诚邦股份 17.28% 21.92% 23.18% 39.30% 46.83% 40.48%
绿茵生态 25.83% 30.70% 37.66% 107.40% 132.57% 116.41%
平均值 18.15% 21.92% 27.65% 60.09% 72.78% 75.59%
本公司 40.39% 28.74% 24.08% 79.73% 47.65% 35.35%

2017年末及2018年末，公司应收账款净额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24.08%和28.74% ，与
可比公司的平均水平较为接近。 公司应收账款净额占总资产的比例总体上与东珠生态、诚
邦股份较为接近，低于绿茵生态，主要系BT、PPP项目占比不同所致。

2019年末公司应收账款净额增长72.14% ，占总资产及营业收入比例略高于同行业平均
值，主要系郑州市森林公园、渭南市中心城市道路绿化提升改造项目（二区）、华山洼生态
修复及功能提升项目二期A区景观绿化工程施工三标等项目在2019年竣工交付，由存货转
入应收账款，但市政项目审计周期较长，尚未结算付款所致。 其中，郑州市森林公园项目于
2019年竣工验收， 合同约定的结算条款为绿色种植部分费用在施工完成并验收合格后一
年， 支付到完成工程量价款的60% ， 园建等其他工程费用按每季度完成合格工程量造价的
50%支付，工程完工并验收合格后付至合同价款的70% ，养护期满二年，付至工程结算价的
80% ，三年养护期满并验收移交，付至工程结算价的100% 。渭南市中心城市道路绿化提升改
造项目（二区）项目于2019年竣工验收，合同约定在工程完工后付至合同价款的60% ，一年
养护期满后一个月内付至合同价的80% ，完工两年后一个月内支付至结算价的95% ，留5%
的质量保证金。 华山洼生态修复及功能提升项目二期A区景观绿化工程施工三标于2019年
12月竣工验收，依据合同约定，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格工程量对应价款的85% ，
出具结算报告后28日内支付至结算审定值的97% ，剩余价款作为质保金，两年质保期满后
支付。

公司长期应收款净额占总资产、营业收入的比例与可比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长期应收款净额占总资产比例 长期应收款净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东珠生态 13.66% 17.33% 10.32% 40.42% 51.35% 32.61%
诚邦股份 26.36% 13.99% 5.06% 59.95% 29.89% 8.83%
绿茵生态 14.97% 2.05% - 62.24% 8.85% -
平均值 18.33% 11.12% 5.13% 54.20% 30.03% 13.81%
本公司 18.50% 16.56% 12.50% 36.53% 27.47% 18.34%

2017年末及2018年末，公司长期应收款净额占总资产比例分别为12.50%和16.56% ，与
东珠生态、诚邦股份较为接近。 而绿茵生态BT、PPP项目较少，长期应收款占比较低，因此其
应收账款净额占总资产的比例高于公司。

2017年末及2018年末，公司应收账款净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35.35%和47.65% ，
占比低于可比公司平均水平。 公司应收账款净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与东珠生态、诚邦股份
较为接近，低于绿茵生态，主要系绿茵生态的生态修复业务占比较高、工程项目整体回款周
期较长。

2019年末较2018年末增长36.82% ， 主要原因系2017年起公司开始承建安吉灵峰旅游
度假区浒溪生态治理 （二期）PPP项目和兰溪市扬子江海绵城市生态综合整治工程PPP项
目，随着上述PPP项目的建设，长期应收款逐年增加。

综上，与会计政策、业务结构较为相似的东珠生态和诚邦股份相比，公司应收账款净额
占营业收入、总资产的比例处于同行业正常水平。

（7）应收账款保理、转让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针对应收账款开展保理、转让或类似业务。
（8）报告期内合同结算条款、应收账款计量与列报
1）报告期内合同约定的结算条款情况
报告期内， 公司合同中约定的结算条款存在433、334付款条件的项目为环南湖交通三

圈龙山游客服务中心园林景观EPC工程、环南湖交通三圈三眼桥-龙山-三道湾段园林景观
EPC工程，除这两个项目外，不存在433、334或类似的付款条款。 上述两个项目具体结算条
款如下：
项目名称 合同约定结算条款

环南湖交通三
圈龙山游客服
务中心园林景
观EPC工程

甲方分三年向乙方支付工程款。 即第一年（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三个月内）支付工程合同
价的40%；第二年（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一年后三个月内）支付至工程合同价的70%；第三年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二年后三个月内），经市审计局终审后以审计结论为依据全部付清。 如
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应工程款，其利息酌情协商解决。 本合同的质量保修期为24个月，
质量保修金为本合同结算金额的5%。

环南湖交通三
圈三眼桥-龙
山-三道湾段
园林景观EPC
工程

甲方按334方式分三年向乙方支付回购款。 即第一年（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三个月内）支付
工程合同价的30%；第二年（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一年后三个月内）支付至工程决算二审结论
的60%；第三年（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二年后三个月内），经市审计局终审后，以审计结论为依
据全部付清。如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应工程款，酌情计算利息。自乙方提交送审报告及
相关资料之日起（因乙方原因除外），甲方须在最后一笔工程款支付前组织相关部门完成
结算终审，如在最后一笔工程款支付前还没有完成终审，则需支付剩余未付工程款审计延
期期间的资金成本（利息），再酌情协商解决。

2）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中涉及上述付款条款的金额、占比及账龄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中涉及上述付款条款的金额、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事项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金额 占应收账
款比重 金额

占 应 收
账 款 比
重

金额
占 应 收
账 款 比
重

金额 占应收账
款比重

应收账款余
额 114,194.87 - 132,852.46 - 83,762.08 - 56,970.49 -

其 中 ：433、
334付款条
件金额

9,504.35 8.32% 13,898.68 10.46% 18,443.51 22.02% - -

报告期各期末上述付款条件涉及的应收账款金额分别为0.00万元、18, 443.51万元、13,
898.68万元和9, 504.35万元， 占应收账款余额比重分别为0.00% 、22.02% 、10.46%和8.32% ，
占比相对较低。

2018年、2019年及2020年6月末应收账款余额中涉及上述付款条款的账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金额 账龄 金额 账龄 金额 账龄

环南湖交通三圈龙山游
客服务中心园 林景 观
EPC工程

3,228.72 2-3年 3,228.72 1-2年 7,246.93 1年以内

环南湖交通三圈三眼桥-
龙山-三道湾段园林景观
EPC工程

6,275.63 2-3年 10,669.96 1-2年 11,196.58 1年以内

合计 9,504.35 - 13,898.68 - 18,443.51 -

环南湖交通三圈龙山游客服务中心园林景观EPC工程项目和环南湖交通三圈三眼桥-
龙山-三道湾段园林景观EPC工程项目工程均于2018年竣工交付，根据会计核算政策，公司
在竣工交付时点将存货转应收账款，以此为账龄起算点开始连续计算账龄。 2018年末上述
工程应收账款账龄为1年以内，2019年末上述工程应收账款账龄为1-2年，2020年6月末上
述工程应收账款账龄为2-3年。

3）报告期，环南湖交通三圈龙山游客服务中心园林景观EPC工程、环南湖交通三圈三
眼桥-龙山-三道湾段园林景观EPC工程确认情况

①上述EPC项目相关应收款项的确认日期及其合同约定的回款日期和金额的对比情况
A、环南湖交通三圈龙山游客服务中心园林景观EPC工程（2018年竣工）

单位：万元

应收款项的
确认日期

应收款项确
认金额

应收款项回
款金额

各报告期末
应收账款余
额

合同条款 合同约定的
回款日期

合同约定的
回 款 金 额
（注）

2017年 3,000.00 3,000.00
第一年（工程竣工验收合
格后三个月内）支付工程
合同价的40%；

2018年 4,948.492018年 9,371.21 2,124.28
截至2018年
末累计数 12,371.21 5,124.28 7,246.93

2019年 - 4,018.21 3,228.72
第二年（工程竣工验收合
格一年后三个月内）支付
至工程合同价的70%；

2019年 3,711.36

2020 年 1-6
月 - -

合同约定支付情况小计 8,659.85截至2020年
6月末累计
数

12,371.21 9,142.49 3,228.72

2020 年 / 终
审后

第三年（工程竣工验收合
格二年后三个月内），经
市审计局终审后以审计结
论为依据全部付清。

2020 年 / 经
终审后 3,711.36

合计 12,371.21 9,142.49 3,228.72 合同约定支付情况合计 12,371.21

注：合同约定的回款金额以包含变更的合同金额为基数，以合同约定的支付比例为依
据进行测算。

B、环南湖交通三圈三眼桥-龙山-三道湾段园林景观EPC工程（2018年竣工）
单位：万元

应收款项的 应收款项确
认金额

应收款项回
款金额

各报告期末
应收账款余
额

合同条款 合同约定的
回款日期

合同约定的
回 款 金 额
（注）确认日期

2017年 6,600.00 6,600.00 -
第一年（工程竣工验收合
格后三个月内）支付工程
合同价的30%；

2018年 6,330.182018年 14,500.59 3,304.01 11,196.58
截至2018年
末累计数 21,100.59 9,904.01 11,196.58

2019年 - 526.63 10,669.96

第二年（工程竣工验收合
格一年后三个月内）支付
至工程决算二审结论的
60%；

2019年 6,330.18

2020 年 1-6
月 - 4,394.33 6,275.63

合同约定支付情况小计 12,660.35截至2020年
6月末累计
数

21,100.59 14,824.96 6,275.63

2020 年 / 终
审后

第三年（工程竣工验收合
格二年后三个月内），经
市审计局终审后以审计结
论为依据全部付清。

2020 年 / 经
终审后 8,440.24

合计 21,100.59 14,824.96 6,275.63 合同约定支付情况合计 21,100.59

注：合同约定的回款金额以包含变更的合同金额为基数，以合同约定的支付比例为依
据进行测算。

由上表可知，上述EPC项目相关应收款项的确认日期及其合同约定的回款日期和金额，
间隔超过一年。

②上述EPC项目未确认重大融资成分的依据及其合规性
上述EPC项目相关应收款项的确认日期及其合同约定的回款日期和金额， 间隔超过一

年但未确认重大融资成分，原因如下：
A、 公司转让商品与客户支付相关款项之间存在时间间隔并不足以表明合同包含重大

融资成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应用指南（2018），“企业向客户转让商品与客

户支付相关款项之间虽然存在时间间隔，但两者之间的合同没有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情形
有：一是客户就商品支付了预付款，且可以自行决定这些商品的转让时间。 二是客户承诺支
付的对价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可变的，该对价金额或付款时间取决于某一未来事项是否发
生，且该事项实质上不受客户或企业控制。 三是合同承诺的对价金额与现销价格之间的差
额是由于向客户或企业提供融资利益以外的其他原因所导致的，且这一差额与产生该差额
的原因是相称的。 ”

因园林行业特殊性，公司所承接的工程主要以市政园林工程为主，市政项目竣工后结
算通常需要由当地财政局委派中介机构进行审计，部分项目由审计局进行复审，因此在合
同中没有约定投资回报率等条件时，合同承诺的对价金额与现销价格之间的差额是由于对
工程量审核结算引起，并非由公司向客户提供融资利益所引起，因此上述EPC项目相关应收
款项的确认日期及其合同约定的回款日期存在时间间隔并不足以表明合同包含重大融资
成分。

B、合同对价与现销价格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差异，不包含重大融资成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应用指南（2018），“在评估合同中是否存在融

资成分以及该融资成分对于该合同而言是否重大时，企业应当考虑所有相关的事实和情况
包括已承诺的对价金额与已承诺商品的现销价格之间的差额，如果企业（或其他企业）在
销售相同商品时，不同的付款时间会导致销售价格有所差别，则通常表明各方知晓合同中
包含了融资成分。 ”

公司2017年至2019年园林工程项目毛利率平均为19.52% 、19.71%和18.67% 。其中EPC
模式业务平均毛利率为22.08% 、23.30%和24.17% ，环南湖交通三圈龙山游客服务中心园林

景观EPC工程项目实际毛利率为19.71% ，环南湖交通三圈三眼桥-龙山-三道湾段园林景观
EPC工程项目实际毛利率为23.20% ，与公司EPC业务模式下的平均毛利率基本一致，因此
该合同对价与现销价格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差异。 此外，根据市政项目的特殊性，在合同没有
约定投资回报率等情况下， 合同对价与现销价格之间的差额并不受不同的付款时间影响，
而受审价部门对工程款审核影响，因此，上述EPC项目合同对价中并不包含重大融资成分。

C、对上述EPC项目合同对价如在报告期确认重大融资成分，模拟测算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合同中存在重大融资成分的，企业在确定该重大融资成分的金额

时，应使用将合同对价的名义金额折现为商品现销价格的折现率。 该折现率一经确定，不得
因后续市场利率或客户信用风险等情况的变化而变更。 企业确定的交易价格与合同承诺的
对价金额之间的差额，应当在合同期间内采用实际利率法摊销。

因公司施工工程业务的特性，现销价格以招投标和最终审计结算为准，具有个性化的
特点，不存在普遍性的现销价格，因此为便于计算，如上述EPC项目合同存在重大融资成分，
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75%）为折现率进行折现，同时将交易价格与承诺的对价金额之间
的差额在合同期间内采用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

基于上述假设，模拟测算结果如下：
上述EPC项目合同对价如在报告期确认重大融资成分对报告期影响金额分别为： 减少

2017年收入964.35万元， 占当年全部收入金额的0.76% ， 减少财务费用553.68万元， 减少
2017年净利润410.67万元，占2017年净利润比重4.15% ，占比较小；减少2018年收入187.98
万元，占当年全部收入金额的0.13% ，减少财务费用638.25万元，增加2018年净利润450.28
万元，占2018年净利润比重的4.05% ，占比较小；减少2019年财务费用91.42万元，增加2019
年净利润91.42万元，占2019年净利润比重的0.65% ，占比较小。

综上，环南湖交通三圈龙山游客服务中心园林景观EPC工程、环南湖交通三圈三眼桥-
龙山-三道湾段园林景观EPC工程项目相关应收款项的确认时间及其合同约定的回款时间
间隔超过一年，对照收入准则，因公司转让商品与客户支付相关款项之间存在时间间隔并
不足以表明合同包含重大融资成分，同时因市政工程的特殊性，上述EPC项目已承诺的对价
金额与已承诺商品的现销价格之间的差额主要取决于第三方审价结算并不取决于合同约
定的付款方式，因此未确认重大融资成分。

4）上述EPC项目应收款项截至目前的实际回收情况
截至2020年6月末，上述EPC项目应收款项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累计回款
金额

应收账款
余额

应收账款
回款率

环南湖交通三圈龙山游客服务中心园林景观EPC工程 9,142.49 3,228.72 73.90%
环南湖交通三圈三眼桥-龙山-三道湾段园林景观EPC工
程 14,824.96 6,275.63 70.26%

合计 23,967.46 9,504.35

截至2020年6月末， 环南湖交通三圈龙山游客服务中心园林景观EPC工程项目累计回
款金额为9, 142.49万元，应收账款余额为3, 228.72万元，应收账款回款率为73.90% 。 截至
2020年6月末上述项目因客户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及疫情原因的影响， 尚未完成市审计局终
审，根据合同约定应支付至工程合同价的70% ，实际收款进度符合合同约定，不存在逾期的
情形或风险。

截至2020年6月末， 环南湖交通三圈三眼桥-龙山-三道湾段园林景观EPC工程项目累
计回款金额为14, 824.96万元，应收账款余额为6, 275.63万元，应收账款回款率为70.26% 。
截至2020年6月末上述项目因客户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及疫情原因的影响， 尚未完成市审计
局终审，根据合同约定应支付至工程决算二审结论的60% ，实际收款进度符合合同约定，不
存在逾期的情形或风险。除东珠生态广府旅游专线花海绿廊景观绿化工程按BT项目核算方
式确认为长期应收款（确认合同中重大融资成分）和绿茵生态2019年将分期收款提供劳务
的工程款确认为长期应收款外，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对类似付款条件的项目均未确认长期
应收款，公司上述EPC项目的核算方式与同行业基本一致。

（9）应收账款中质量保证金余额、占比、逾期及回款情况
1）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中质保金余额、占比情况

单位：万元

报告期各期末 应收账款余额 质保金余额 质保金占应收账款余额比
例

2020年6月末 114,194.87 16,689.01 14.61%
2019年末 132,852.46 18,888.25 14.22%
2018年末 83,762.08 16,044.62 19.15%
2017年末 56,970.49 12,243.25 21.49%

报告期各期末， 应收账款中质保金余额分别为12, 243.25万元、16, 044.62万元、18,
888.25万元和16, 689.01万元， 占应收账款余额比重分别为21.49% 、19.15% 、14.22% 和
14.61% ，占比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为公司根据谨慎性原则，在工程项目竣工交付以后，将
尚未结算的工程存货转入应收账款，2018年、2019年大型工程施工项目竣工较多，由此导致
未结算的存货转至应收账款金额增加，而质保金的比例通常为合同价款的5% -10% ，由此
导致质保金余额占应收账款余额比例逐年下降。

2）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中质保金余额逾期及回款情况
单位：万元

报告期各期末 质保金余额 质保金逾期金额 逾期质保金期后回款
情况

逾期质保金期后
回笼率

2020年6月末 16,689.01 3,208.94 775.91 24.18%
2019年末 18,888.25 2,022.18 1,050.37 51.94%
2018年末 16,044.62 2,864.53 2,648.21 92.45%
2017年末 12,243.25 2,785.81 2,638.21 94.70%

注：期后截至2020年8月末。
报告期各期末， 应收账款质量保证金余额中有2, 785.81万元、2, 864.53万元、2, 022.18

万元和3, 208.94万元逾期，占各年应收账款余额比例分别为4.89% 、3.42% 、1.52%和2.81% ，
占比较低。各期末逾期质保金期后回笼率分别为94.70% 、92.45% 、51.94%和24.18% ，回笼率
较高。

截至2020年6月末， 逾期质保金主要为“环南湖交通三圈刘山庙至三眼桥段建设项目
PPP模式、环南湖交通三圈大桥后山至三道湾建设项目PPP模式、金义都市新区景观绿化工
程EPC项目总承包项目III标段项目” 的质量保证金，逾期原因主要为上述业主方均为大型
国企或政府部门，审计结算及支付审批流程时间较长，导致质保金未及时收回。

综上，公司应收账款中质量保证金逾期比例较低，期后回笼率较高，不存在因质量纠纷
导致无法收回的情况。

4、应收款项融资
2019年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将应收银行承兑汇票计入应收款项融资科目列示，

2020年6月末公司应收款项融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06/30
应收票据 166.87
应收账款 -
合计 166.87

5、预付款项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预付账款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2020/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年以内
（含1年） 902.10 72.05% 831.53 90.92% 272.61 99.63% 203.55 79.52%

1年以上 350.00 27.95% 83.04 9.08% 1.00 0.37% 52.42 20.48%
合计 1,252.10 100% 914.57 100.00% 273.61 100.00% 255.96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预付账款的金额较小，且账龄主要在1年以内。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预付
款项分别为255.96万元、273.61万元、914.57万元和1, 252.10万元， 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
为0.14% 、0.11% 、0.31%和0.44% ，主要为预付中介机构的费用、租赁费等。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期末预付账款余额前五名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预付对象 款项性质 期末
余额

占预付款项期末
余额的比例 账龄 与本公司

关系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费 425.00 33.94%

1年以内：180万元 ；1-2
年：165万元；2-3年：80万
元

无关联关系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
服务费 330.19 26.37% 1年以内 无关联关系

杭州余杭求是股份
经济合作社 租金 64.02 5.11% 1年以内 无关联关系

国浩律师（杭州）事
务所 律师费 47.17 3.77% 1年以内：23.58万元；1-2

年：23.59万元 无关联关系

浙江中科联创工业
设计有限公司

租金及物业
管理费 35.61 2.84% 1年以内 无关联关系

合计 - 901.99 72.03% - -

6、其他应收款
（1）其他应收款的构成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其他应收款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2020/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应收利息 - - - -
应收股利 - - - -
其他应收款 5,067.94 5,743.76 2,571.53 7,322.96
合计 5,067.94 5,743.76 2,571.53 7,322.96

（2）其他应收款的具体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的其他应收款余额分别为8, 413.08万元、3, 182.50万元、6, 374.88

万元和5, 747.68万元，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4.52% 、1.33% 、2.17%和2.01% 。 其他应收款
主要包括监管资金、保证金和押金和备用金等。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款项性质
账面余额
2020/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监管资金、保证金和押金 5,713.64 6,337.04 3,153.98 8,342.94
备用金 3.82 15.22 11.34 53.56
其他 30.22 22.61 17.18 16.58
合计 5,747.68 6,374.88 3,182.50 8,413.08

报告期内的保证金主要为投标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 投标保证金在工程投标结束后退
回，履约保证金在项目结束或者协议约定事项完成后退回。 2017年末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
较大，主要系PPP项目协议约定的项目建设期监管资金金额较大。2018年其他应收款金额较
前期下降较多，主要原因系安吉灵峰旅游度假区浒溪生态治理（二期）PPP项目和兰溪市扬
子江海绵城市生态综合整治工程PPP项目投标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的收回。2019年末，其他
应收款增加主要系由于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渭南市华州区少华山AAAA级景区及310国道生
态环境治理工程 （EPC） 项目履约保证金和依据招投标文件约定的投标保证金合计4,
381.28万元所致。 2020年6月末较2019年末其他应收款略有减少主要系当期收回部分履约
保证金和投标保证金所致。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龄及坏账准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2020/06/30 2019/12/31
金额 比例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坏账准备

1年以内 575.90 10.02% 28.80 5,124.61 80.39% 256.23
1-2年 4,837.85 84.17% 483.78 809.46 12.70% 80.95
2-3年 151.33 2.63% 30.27 64.25 1.01% 12.85
3-4年 89.60 1.56% 44.80 126.15 1.98% 63.07
4-5年 4.59 0.08% 3.67 162.00 2.54% 129.60
5年以上 88.42 1.54% 88.42 88.42 1.39% 88.42
合计 5,747.68 100.00% 679.74 6,374.88 100.00% 631.12

账龄
2018/12/31 2017/12/31
金额 比例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坏账准备

1年以内 1,303.68 40.96% 65.18 4,156.87 49.41% 207.84
1-2年 1,154.61 36.28% 115.46 3,044.17 36.18% 304.42
2-3年 229.24 7.20% 45.85 537.25 6.39% 107.45
3-4年 162.55 5.11% 81.27 400.98 4.77% 200.49
4-5年 146.09 4.59% 116.87 19.43 0.23% 15.55
5年以上 186.33 5.85% 186.33 254.38 3.02% 254.38
合计 3,182.50 100% 610.97 8,413.08 100% 1,090.13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前五名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占期末余额的
比例（%） 账龄 与本公司

关系
渭南市华州区恒辉城镇建设有
限公司

监管资金、 保证
金和押金 4,381.28 76.23 1-2年 无关联关

系
杭州市余杭区运河街道财政所
其他财政性资金专户

监管资金、 保证
金和押金 279.30 4.86 1-2年 无关联关

系
河北雄安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

监管资金、 保证
金和押金 180.00 3.13 1年以内 无关联关

系

宿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监管资金、 保证
金和押金 100.00 1.74 1-2年 无关联关

系
湖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
施工企业农民工工资应急支付
保障金

监管资金、 保证
金和押金 100.00 1.74 2-3年 无关联关

系

合计 5,040.58 87.70 - -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前五名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占期末余额的
比例（%） 账龄 与本公司

关系
渭南市华州区恒辉城镇建设有
限公司

监管资金、 保证
金和押金 4,381.28 68.73 1年以内及

1-2年
无关联关
系

杭州市余杭区运河街道财政所
其他财政性资金专户

监管资金、 保证
金和押金 519.75 8.15 1－2年 无关联关

系

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人民政府 监管资金、 保证
金和押金 338.08 5.30 1年以内 无关联关

系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监管资金、 保证
金和押金 161.48 2.53 4－5年 无关联关

系
湖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
施工企业农民工工资应急支付
保障金

监管资金、 保证
金和押金 100.00 1.57 1年以内 无关联关

系

宿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监管资金、 保证
金和押金 100.00 1.57 1年以内 无关联关

系
合计 5,600.59 87.85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前五名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占期末余额的
比例（%） 账龄 与本公司

关系

兰溪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监管资金、 保证
金和押金 1,000.00 31.42 1-2年 无关联关

系
杭州市余杭区运河街道财政所
其他财政性资金专户

监管资金、 保证
金和押金 519.75 16.33 1年以内 无关联关

系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监管资金、 保证
金和押金 161.48 5.07 3-4年 无关联关

系

舟山市市政与园林行业协会 监管资金、 保证
金和押金 120.00 3.77 4-5年 无关联关

系
湖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
施工企业农民工工资应急支付
保障金

监管资金、 保证
金和押金 100.00 3.14 1年以内 无关联关

系

合计 1,901.23 59.73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前五名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期末
余额

占期末余额的
比例（%） 账龄 与本 公 司

关系

兰溪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监管资金、保证金
和押金 3,000.00 35.66 1年以内 无关 联 关

系

安吉灵峰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 监管资金、保证金
和押金 2,075.66 24.67 1-2年 无关 联 关

系
海宁市社会发展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监管资金、保证金
和押金 579.14 6.88 1-2年 无关 联 关

系

浙江天悦一龙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监管资金、保证金
和押金 200.00 2.38 2-3年 无关 联 关

系
安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建
筑施工企业工资预留保障金专户

监管资金、保证金
和押金 180.00 2.14 3-4年 无关 联 关

系
合计 6,034.80 71.73

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中无持有本公司5%以上（含5%）股份的股东及单位欠款。
（3）账龄在两年以上的其他应收款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账龄在两年以上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333.94万元，其中前五

大情况如下：
欠款方名称 款项性质 项目名称 金额 期后退回情况
湖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施工
企业农民工工资应急支付保障金

监管资金、 保证
金和押金

农民工工资应急支付
保障金 100.00 截至 2020年 8月

末，尚未退回

杭州江东开发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监管资金、 保证
金和押金

前进大道 （江东三路
-江东六路） 道路工
程

80.00
截至 2020年 8月
末，未完工，尚未
退回

临安市公共资源招投标交易中心招
投标保证金专户

监管资金、 保证
金和押金

市政总承包的年度保
证金 30.00 截至 2020年 8月

末，尚未退回

杭州余杭求是股份经济合作社 押金 土地租赁保证金 23.50 截至 2020年 8月
末，尚未退回

浙江省林业后勤管理服务中心 押金 房屋租赁押金 20.20 截至 2020年 8月
末，尚未退回

合计 253.70 -

从上表可知，公司账龄在两年以上的其他应收款主要为部分项目的投标保证金和履约
保证金。 截至2020年6月末，未发生对上述其他应收款欠款方的偿还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事
项，其他应收款具有可回收性，公司已对其他应收款确认了相应坏账准备。

7、存货
（1）存货构成及变动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存货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06/30 2019/12/31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原材料 202.95 8.45% 179.12 0.25%
消耗性生物资产 2,198.79 91.55% 2,036.81 2.80%
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 - 70,427.22 96.95%
合计 2,401.74 100.00% 72,643.14 100.00%

项目
2018/12/31 2017/12/31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原材料 242.79 0.32% 195.66 0.28%
消耗性生物资产 1,570.82 2.09% 1,744.58 2.47%
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73,463.64 97.59% 68,820.44 97.26%
合计 75,277.24 100.00% 70,760.68 100.00%

注：2020年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原列报于存货中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列示至合
同资产。 2020年6月末，公司合同资产金额为：88, 364.71万元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由原材料、消耗性生物资产和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
资产组成，其中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占比最大。 报告期各期末，消耗性生物资
产余额占存货当期余额的比例分别为2.47% 、2.09% 、2.80%和91.55% ，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
工未结算资产占存货当期余额的比例分别为97.26% 、97.59% 、96.95%和0% ， 原材料的占比
较小。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余额（含合同资产）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存货余额 2,401.74 72,643.14 75,277.24 70,760.68
合同资产 88,364.70 - - -
存货及合同资产合计 90,766.44 72,643.14 75,277.24 70,760.68
存货及合同资产较上年增
加额 18,123.30 -2,634.10 4,516.56 17,555.43

存货及合同资产较上年增
加幅度 24.95% -3.50% 6.38% 33.00%

本期收入金额 68,666.05 148,884.92 144,733.28 126,673.92
存货及合同资产占收入的
比重 66.09% 48.79% 52.01% 55.86%

注：为便于不同期间数可比，2020年6月30日的存货及合同资产占收入的比重数据进行
了年化处理。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余额（含合同资产）分别为70, 760.68万元、75, 277.24万元、
72, 643.14万元和90, 766.44万元，报告期内，公司存货余额（含合同资产）整体呈现增长趋
势，主要原因系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工程施工存货余额增加所致。 其中，2019年末存货余额
下降，主要系2019年公司有多个工程办理完结竣工交付手续，从存货转入应收账款进行核
算。

（2）工程施工存货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在建中的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累计已发生成本 124,510.44 141,680.06 133,516.46
累计已确认毛利 27,175.82 36,015.65 33,464.63
减：预计损失 - - -
已办理结算的金额 81,259.04 104,232.08 98,160.65
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70,427.22 73,463.64 68,820.44

注：2020年6月30日，工程施工项目已完工未结算资产以“合同资产” 列示。
2017年至2018年，公司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持续增长，主要系园林绿化

工程施工行业的结算特点所致。 施工过程中，对于合同约定进度款的，客户根据合同约定分
阶段结算工程款，而结算比例一般低于或滞后于实际工程施工进度，随着公司园林绿化工
程业务量的增加，该部分尚未完工工程结算差额形成的工程施工存货余额随之增加。 2019
年公司有多个工程办理完结竣工交付手续，因此2019年末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
产同比上年有所减少。 2020年1-6月公司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通过合同资产
进行核算，具体情况详见本章节“一、财务状况分析” 之“（一）资产结构分析” 之“8、合同
资产” 。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工程施工存货（合同资产）库龄分析表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工程施工存货（合
同资产）库龄

2020/06/30 2019/12/31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年以内 65,355.24 73.96% 61,411.09 87.20%
1-2年 20,629.68 23.35% 8,615.00 12.23%
2-3年 1,978.66 2.24% 401.13 0.57%
3年以上 401.13 0.45% - -
合计 88,364.70 100.00% 70,427.22 100.00%

工程施工存货库龄
2018/12/31 2017/12/31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年以内 67,211.15 91.49% 57,795.74 83.98%
1-2年 5,194.23 7.07% 5,764.62 8.38%
2-3年 990.59 1.35% 3,266.53 4.75%
3年以上 67.67 0.09% 1,993.55 2.90%
合计 73,463.64 100.00% 68,820.44 100.00%

各报告期末，公司的工程施工存货库龄主要在1年以内，工程项目结算进度较为正常。
（3）报告期存货中不存在长期挂账的已竣工并实际交付的工程施工余额
公司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业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的相关规定，

采用完工百分比法进行会计核算。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2017年起将原在“存货”核算的已
竣工并实际交付项目的未结算部分，自“存货”调整至“应收账款”核算，并根据坏账计提政
策计提坏账准备。

报告期内，存货中不存在长期挂账的已竣工并实际交付的工程施工余额。 报告期各期
末工程施工存货均系尚未竣工项目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各期末前五大工程施工存货情况
如下：

①2020年6月30日前五大工程施工存货（合同资产）情况

项目名称 工程施工存货余
额

占工程施工存货
的比例

截至2020/06/30 交付
存货库龄 情况

渭南市华州区少华山AAAA级景
区及310国道生态环境治理工程
(EPC）项目

12,143.80 13.74%

一 年 以 内 ：4,
455.48万元

截至 2020年 6月
末尚未竣工交付

1-2 年 ：7,688.33
万元

颍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南湖历史文
化景区工程（第一标段） 10,890.56 12.32%

一 年 以 内 ：8,
144.40万元
1-2 年 ：2,746.16
万元

郑州市中原现代花卉科技博览园
一期工程 8,179.52 9.26% 一年以内

渭南高新区渭清路（朝阳大街-渭
富桥） 西侧绿化带及人行道提升
项目总承包

7,874.32 8.91%

一 年 以 内 ：3,
984.25万元
1-2 年 ：3,890.07
万元

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重点采煤沉
陷区朔西湖环境治理项目（一期）
EPC总承包

7,264.13 8.22% 一年以内

合计 46,352.33 52.46% - -

②2019年12月31日前五大工程施工存货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工程施工存货余
额

占工程施工存货
的比例

截至2019/12/31 交付
存货库龄 情况

渭南市华州区少华山AAAA级景
区及310国道生态环境治理工程
（EPC）

12,108.75 17.19%

1 年 以 内 ：10,
414.69万元

截至 2020年 6月
末尚未竣工交付

1-2 年 ：1,694.06
万元

颍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南湖历史文
化景区工程（第一标段） 10,360.76 14.71% 1年以内

渭南高新区渭清路（朝阳大街-渭
富桥） 西侧绿化带及人行道提升
改造项目工程总承包

8,757.24 12.43% 1年以内

安庆市2017年城区绿化景观提升
工程 8,373.10 11.89%

1 年 以 内 ：4,
364.32万元
1-2 年 ：4,008.78
万元

徐州市迎宾路绿化EPC工程 6,497.70 9.23% 1年以内
合计 46,097.55 65.45%

③2018年12月31日前五大工程施工存货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工程施工存货余
额

占工程施工存货
的比例

截至2018/12/31
交付情况

存货库龄

渭南市中心城市道路绿化提升改
造项目（二区）设计、施工总承包
工程（EPC）

13,864.97 18.87%

1 年 以 内 ：11,
578.04万元 2019年 4月竣工

交付1-2 年 ：2,286.93
万元

郑州市森林公园升级改造项目设
计、施工总承包工程（EPC） 9,923.90 13.51%

1 年 以 内 ：8,
740.65万元 2019年 3月竣工

交付1-2 年 ：1,183.25
万元

安庆市2017年城区绿化景观提升
工程 7,880.32 10.73%

1 年 以 内 ：7,
697.21万元 截至 2020年 6月

末尚未竣工交付1-2年：
183.11万元

渭南市华州区渭华起义纪念馆及
沿线生态环境提升工程设计、施
工、采购总承包工程（EPC）

4,386.71 5.97% 1年以内 2019年 4月竣工
交付

华山洼生态修复及功能提升项目
一期C区景观绿化工程一标段 3,830.07 5.21% 1年以内 2019年 6月竣工

交付
合计 39,885.97 54.29%

④2017年12月31日前五大工程施工存货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工程施工存货
余额

占工程施工存
货的比例

截至2017/12/31
存货库龄 交付情况

渭南市中心城市道路绿化提升
改造项目（二区）设计、施工总
承包工程（EPC）

13,386.84 19.45% 1年以内 2019年4月竣工交
付

环南湖交通三圈三眼桥-龙山-
三道湾段园林景观EPC工程 12,852.46 18.68% 1年以内 2018年1月竣工交

付

环南湖交通三圈龙山游客服务
中心园林景观EPC工程 5,928.59 8.61%

1年以内：5,228.26万
元 2018年2月竣工交

付1-2年：
700.33万元

建德市美丽城乡精品示范道路
打造工程（EPC） 5,098.34 7.41% 1年以内 2018年3月竣工交

付
郑州市森林公园升级改造项目
设计、施工总承包工程（EPC） 3,707.52 5.39% 1年以内 2019年3月竣工交

付
合计 40,973.75 59.54%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各期末前五大工程施工存货余额占当期工程施工存货余额比例分
别为59.54% 、54.29% 、65.45%和52.46% ，存货库龄大致保持在1年以内以及1-2年的期间范
围，且在当期期末均未完成竣工交付。 各报告期末的工程存货中不存在长期挂账的已竣工
并实际交付的工程施工余额，主要工程存货亦不存在与业主的工程纠纷。 已竣工并实际交
付的工程施工余额均已转入应收款项并计提坏账准备。

（4）消耗性生物资产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余额分别为1, 744.58万元、1, 570.82万元、2,

036.81万元和2, 198.79万元，占存货（含合同资产）的比例分别为2.47% 、2.09% 、2.80%和
2.42% ，主要系花卉苗木等绿植。

2018年末消耗性生物资产余额较2017年末变动较小，2019年末消耗性生物资产余额
略有增长，主要系本期新增较多容器苗所致。

（5）存货（含合同资产）跌价准备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对存货进行了减值测试，报告期内各工程施工项目的预计总成本

均未超过预计总收入，不存在需确认跌价准备的情况。 消耗性生物资产和原材料账面价值
低于可变现净值，不需要计提跌价准备。

（6）公司存货（含合同资产）周转率变动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含合同资产）周转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营业成本 期初存货 （含
合同资产）

期末存货 （含
合同资产）

平均存货（含合
同资产）余额

存货（含合同资
产）周转率

2017年12月31日/2017年
度 101,395.55 53,205.25 70,760.68 61,982.97 1.64

2018年12月31日/2018年
度 115,522.42 70,760.68 75,277.24 73,018.96 1.58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119,970.96 75,277.24 72,643.14 73,960.19 1.62

2020年6月30日
/2020半年度 54,119.46 72,643.14 90,766.44 81,704.79 1.32

注：为增加可比性，2020年上半年的存货（含合同资产）周转率指标数据进行了年化处
理。

2018年营业成本较上年增加而存货周转率略有下降，主要原因是受业务规模扩张以及
工程结算滞后于施工进度的影响， 使得存货余额的增长略快于营业成本的增长；2019年营
业成本同比上年增加，而由于当年较多工程项目陆续竣工交付，期末存货有所下降，导致存
货周转率同比上年上升。

公司承建的园林绿化工程大多为地方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风险较小。 2018年末，公司
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有所增长，主要系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行业的结算特点所
致。 施工过程中，受合同约定或结算及时性因素影响，实际结算比例一般低于或滞后于实际
工程施工进度，随着公司园林绿化工程业务量的增加，该部分尚未完成工程结算部分的工
程施工存货余额亦随之增加；2019年，随着较多工程陆续完工，期末尚未完成工程结算部分
的工程施工存货余额有所下降。 2020年6月末，随着公司项目的有序实施，期末尚未完成工
程结算部分的存货（合同资产）较2019年末有所上升。

2017年至2019年，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存货周转率的对比分析如下：
项目 同行业上市公司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存货周转率（次）

东方园林 0.37 0.64 0.98
岭南股份 1.09 1.54 1.45
花王股份 1.24 1.37 1.32
棕榈股份 0.38 0.71 0.73
普邦股份 1.16 1.13 0.96
文科园林 2.77 2.65 2.44
乾景园林 0.37 0.35 0.55
铁汉生态 0.56 0.85 1.35
蒙草生态 2.51 3.07 5.08
大千生态 1.17 1.25 1.65
美尚生态 0.84 1.10 1.66
天域生态 0.56 0.67 0.66
元成股份 0.51 0.77 0.79
农尚环境 0.65 0.76 0.92
东珠生态 0.61 0.85 1.09
诚邦股份 1.30 1.03 1.07
绿茵生态 1.41 1.33 2.13
平均值 1.03 1.18 1.46
本公司 1.62 1.58 1.64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将已竣工并实际交付但未结算的工程施工余额从存货转入应收
账款核算。 东珠生态、诚邦股份及绿茵生态与公司采取了相同的会计政策，故选取这三家可
比公司进行比较。

东珠生态、诚邦股份及绿茵生态与公司存货周转率的比较情况如下：
项目 同行业上市公司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存货周转率（次）

东珠生态 0.61 0.85 1.09
诚邦股份 1.30 1.03 1.07
绿茵生态 1.41 1.33 2.13
平均值 1.11 1.07 1.43
本公司 1.62 1.58 1.64

2017年至2019年，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1.64、1.58和1.62，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的平均水平。

（7）报告期各期末，工程施工存货余额前十名客户的情况分析
公司工程施工存货余额的变动主要受工程施工与工程结算两个因素的影响，工程施工

的增加导致存货余额增长，而工程结算则降低工程施工存货余额。 一般而言，当期工程施工
增加额与当期的园林工程施工收入规模较为接近；而工程结算额的增加，则降低了工程施
工存货余额。

根据《首发审核财务与会计知识问答》问题2，公司把工程结算的时点分为进度结算和
竣工结算两大类。 进度结算一般根据施工合同约定，经甲方及监理方确认后办理；竣工结算
则在竣工验收完成后办理。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工程施工存货（含合同资产）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建造合同
形成的已
完工未结
算资产

88,364.70 25.47% 70,427.22 -4.13% 73,463.64 6.75% 68,820.44 39.16%

2018年末公司工程施工存货余额有所增长，主要系公司工程施工投入逐渐增加，但尚
未达到工程结算时点所致。 2019年度公司多个工程项目办理完成竣工交付手续，实际交付
项目的未结算部分自存货结转至应收账款，导致2019年年末工程施工存货余额下降。 建造
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及其变动情况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2020年6月末公司合
同资产较上年工程施工存货余额有所提高，主要系当期公司工程项目有序实施，部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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